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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5 月，国务院颁行的《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

见》（国办发［2015］36 号）明确指出，“创新创业教育理念滞后，与专业教

育结合不紧，与实践脱节”是当前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存在的“不容忽视的突出问

题”。

当前，迫切需要完整准确理解“创新创业教育”新理念，在“创新创业教育”

新理念中，创新与创业是“双生关系”，二者天然地联系在一起。“创新”后面

加上了“创业”，实质是内在规定了创新的应用属性，是指向创业的创新，重在

应用的创新，促进创新成果的市场化、商业化；“创业”前面加上了“创新”，

实质是全面统领了创业的方向性，是创新型创业，机会型创业，是高增长的创业，

提高了创业的层次和水平。“创新创业教育”既包涵了“创新教育”“创业教育”

的科学内涵，又不与二者简单等同，是综合性、系统性的教育。其实质是以创新

为基础的创业，支持创新者去创业，使创新创业成为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引擎。

全面推进创新创业教育最大的现实基础是“以创促就”。为此，当前要着力

解决三个具体问题：

扩大教育对象范围，探索“面向全体学生”的具体教育方式。创业教育并不

是单纯地教学生如何创办企业，它的核心是全面提高学生的创新创业素质，这些

基本的素质和能力对于走上工作岗位的学生同样重要和适用。以这一思想为指导，

要求我们在实践中扩大教育对象范围，探索“面向全体学生”的具体教育方式。

彻底改变“精英教育”的运行模式，既不是只针对商学院的学生，也不能只针对

想要创办企业或是参与创业计划竞赛的少数学生，而是面向全体学生。要做到这

一点，当前最为关键的是要破除广泛开展创新创业教育的“观念性障碍”，对于

“创办企业论”“培养老板论”等窄化内涵、扭曲本质的错误观念进行价值澄清，

探究“创业型大学建设”在体制机制和队伍建设等方面的具体做法，探索构建与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相匹配，面向全体学生广泛开展创业教育的“本土化”

教育体系。



全面更新知识体系，确定“结合专业教育”的主要途径。高校创业教育在于

广泛地“种下创新创业的种子”，为高校毕业生设定“创业遗传代码”。这就客

观要求创新创业教育不是面向工程、艺术、科技等少数专业的“精英教育”，而

是普遍培养和提高所有专业大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广谱式”教育。以这

一思想为指导，要求我们在实践中全面更新知识体系，确定“结合专业教育”的

主要途径，创业教育必须与专业教育相结合。如何找到合适的途径，克服结合过

程中的障碍，为了从根本上破解这一难题，必须站在高等教育办学理念和教育体

制改革的高度，将深化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与推进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紧密联系，

从厘清创新创业教育目标要求和人才培养定位入手，挖掘和充实各类专业课程的

创新创业教育资源，在专业教育教学中渗透创业教育的理念和内容，在传授专业

知识过程中加强创新创业教育。

彻底改革方法论体系，丰富“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的科学载体。创新创业

教育要想获得深层次的发展，必须走出“表层教育”的初级阶段，全面推动高校

教育教学改革，形成根本性的创新创业教育体制机制，使大学培养出能够应对全

球化和信息化时代要求的创新创业型人才。以这一思想为指导，要求我们在实践

中彻底改革方法论体系，丰富“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的科学载体。创新创业教

育不再是针对毕业生开展的教育，更不是学生就业之前的“临门一脚”，而是要

在纵向上贯穿学生在校学习的全部过程，在横向上打通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

会教育的各个环节；不仅立足于高校自身，更立足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现实需

求；不仅基于创新创业教育本身，更要从“大创业教育观”出发，实现“课内课

外相衔接、教育实践一体化”，着力促进全体学生创业素质的训练和提升。在此

过程中要本着多样化原则，推动高校与政府和企业的沟通和联系，探索建立校校、

校企、校地、校所以及国际合作的协同育人新机制，建立健全知识资本化、创新

商业化的科学路径，积极促进和努力形成大学在新经济中的中心地位，形成大学

—企业—政府“三螺旋”关系，积极吸引社会资源和外国优质教育资源投入创新

创业人才培养，全面推动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深入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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